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的问询函》关于审计评估相关问题之专项核查意见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月

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天津泰达资源循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6〕

第 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客观、独立判断，

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后，对《问询函》中“问题 4”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4.报告书显示，资产基础法评估中，标的公司泰达能源存货账面价值11.63

亿元，评估值11.70亿元，增值率0.60%，2025年1-10月计提存货跌价损失2,394.93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1,000.00万元，评估值9,798.09万元，增值率879.81%，

因南港仓储经营停滞，2025年1-10月全额计提8,898.46万元减值准备；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0.00万元，评估值530.63万元；无形资产账面价值1,348.75万元，主要为

土地使用权，2025年1-10月计提无形资产减值损失为895.61万元。相较于2023、

2024年度，泰达能源2025年1-10月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及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金额均大幅增长。请你公司：

（1）结合泰达能源存货性质、库龄、销售价格等，定量分析存货可变现净

值情况，说明2025年1-10月存货跌价损失相较前两年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南港仓储历史经营业绩、经营计划、经营停滞原因、资产状况等，

说明2023、2024年未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而2025年1-10月全额计提减值准

备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东方年华、兴实新材料长期股权投资分类及计量方式、

历史经营业绩、账面价值变动、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上述两项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为0的原因及合理性。

（3）逐项列示长期股权投资的具体标的、持股比例、账面值、评估值、增

值率，详细说明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评估过程、关键参数选

取是否合理，与标的公司情况是否匹配。



（4）说明在资产基础法评估中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1,000万元，而标

的公司资产负债表中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0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可能对标

的公司评估价值的影响。

（5）结合固定资产已使用年限、当前使用状况、折旧计提政策及计提情况、

减值准备计提情况等，说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0的原因及合理性，本次评估增

值的具体构成、评估方法、参数选取依据，评估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6）结合无形资产性质、具体构成、预计可使用年限、资产现状等，说明

2025年1-10月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7）说明资产基础法评估中未将2025年10月末账面价值为1,348.75万元的无

形资产、账面价值为1,502.03万元的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489.40万元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纳入评估的原因及合理性，可能对标的公司评估价值产生的影响。

（8）说明是否存在以前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及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不及时、不充分的情形，是否存在通过突击计提大额资产减值损失刻意

压低标的资产账面价值，进而向控股股东低价转让标的资产的情形。

（9）说明评估基准日后是否发生其他可能对评估结论和交易对价产生重大

影响的事项，如是，请充分披露相关事项及其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说明是否需

要调整本次交易作价。

请独立董事、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分别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独立董事专项核查意见

经专项核查，独立董事认为：

1、泰达能源期末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计价方法测算存货跌价准备。

报告期各期末，泰达能源的主要存货为锌精矿、铝锭、氧化锌、氧化铝等有色金

属，该类存货的价格波动较大，库龄短，周转速度较快。2025年，受下游市场需

求下行影响，有色金属消费量大幅下滑，锌精矿、氧化锌等品种出现滞销，价格

持续承压，可变现净值相应下降，存货跌价减值准备显著增加，导致2025年1-10

月泰达能源存货跌价损失较前两年大幅增加，具有合理性。

2、2025年10月末，南港仓储报表净资产为-7,929.57万元，处于资不抵债状

态。基于上述减值迹象，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



对持有的该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了减值测试。经测试，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

回金额为0.00万元。鉴于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且可收回

金额为零，表明该项投资的价值已全部减值。据此，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于2025年10月末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

3、东方年华、兴实新材料为泰达能源全资子公司。鉴于上述两家子公司以

前年度发生大额亏损，存在明显减值迹象，故泰达能源于2020年12月31日全额计

提减值准备，报告期内未发生变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相

关规定，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后续期间不得转回。因此，尽管上

述子公司后续年度实现盈利且账面净资产为正，在泰达能源母公司层面，相关长

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仍为零，具有合理性。通过对评估过程和评估参数选取复

核，评估过程、关键参数选取符合评估准则要求，处理方式符合行业惯例，关键

参数选取依据充分、合理，与标的公司情况相匹配，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具备

合理性。

4、泰达能源合并报表层面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0，一方面系母公司长期

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销后为0，另一方面系对参股公司投资全额计提

减值准备，计提减值后账面价值为0，具备合理性。评估师对泰达能源母公司、

全资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均进行了评估，泰达能源评估结论中已包含各子公司的

评估值，不会影响标的公司的评估价值。

5、泰达能源对固定资产已足额计提折旧，船舶已于报告期外全额计提减值

准备，账面价值为0具备合理性。

6、2025年1-10月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大幅增加，主要系东方年华土地使用权

可收回金额下降所致，相关减值测试方法及计提依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具有合理性。

7、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均为泰达能源或其子公司分

别持有，评估师对泰达能源及其子公司均进行了单独评估，上述资产已纳入评估

范围，不会对标的公司评估值产生影响。

8、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存

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不存在以前年度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及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不及时、不充分的情形，不存在通过



突击计提大额资产减值损失刻意压低标的资产账面价值，进而向控股股东低价转

让标的资产的情形。

9、泰达能源不存在期后可能对评估结论和交易对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不需要调整本次交易作价。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对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问询函>关于审计评估相关问题之专项核查意见》签字页）

李 莉 葛 顺 奇 刘 晓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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